
今年以来 ， 怀
柔工商分局结合区
域实际 ， 创新监管
方式 ， 强化流通领
域商品质量监管 ，
严厉查处销售不合
格商品的违法行为，
切 实 维 护 消 费 者
合法权益 ， 努力营
造安全放心的消费
环境。

更新监管理念，
开展柔性执法 。 把
批评教育 、 劝诫 、
引导 、 预警 、 行政
建议等柔性手段融
入流通领域商品质
量监管执法程序中，
引导市场主体守法
经营 。 同时 ， 注重
在流通领域商品质
量监管过程中运用
行政指导开展工作，
实行事前预警告诫、
事中纠正制止 、 事
后教育规范 ， 通过
解释、 说服、 规劝、
警示 、 公示等行政
指导方式 ， 指导行
政相对人自觉纠正
或杜绝违法行为。

加大商品抽检，
实现高效监管 。 根
据消费者 、 大众传
播媒介反映的商品，
上一年抽检存在问
题的商品 ， 制定全
年抽检方案 ， 有目
标性开展商品检测，
确保抽检工作效能。
截至目前 ， 怀柔分
局共组织抽检珠宝
玉石 、 老年手机 、
小家电 、 纺织类 、
消防器材 、 建筑材
料胶粘剂 、 电线电
缆 、 汽车配件等商
品134批次， 其中不合格51
批次 ， 立案查处 45件 。 同
时， 加强不合格商品市场清
查和后续处理工作， 依据市
局监测发现不合格的商品名
单， 及时督促经营者进行自
查 ， 发现同一标签生产者
（商标）、 同一生产日期、 相
同规格、 型号的， 予以下架
退市， 同时将下架退市商品
向消费者公示。

加强宣传培训， 营造社
会氛围。 采取专题讲座、 以
会代训、 以案说法等方式，
组织执法人员集中学习 《流
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
法》 和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
监督管理办法》， 邀请检测
机构讲解商品质量抽检操作
流 程 、 注 意 事 项 、 GB/
T28863-2012商品质量抽检
标准等内容 ， 全面提高监
管人员的执法水平。 同时，
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充分利
用广播、 网站、 专栏、 微信
平台等多种宣传形式， 深入
开展 《产品质量法》、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法律法
规知识宣传， 引导消费者依
法维权 ， 教育经营者诚信
经营。

怀柔分局 何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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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一然法官教您怎样订立遗嘱

案例1��
口头遗嘱是非多
遗愿未必尽如愿

王女士与李先生育有三子，
李先生去世后， 王女士由三个儿
子轮流照顾赡养。 李先生在世时
居住的是单位分配的公房， 实行
房改后， 王女士将此房购买并于
2000年将产权登记至自己名下。

尽管三个儿子十分孝顺，但
王女士与大儿媳、 小儿媳常有矛
盾。因觉得二儿子生活负担重，她
多次口头表示要将其房屋留给二
儿子继承。 2014年王女士去世后，
二儿子起诉要求按照王女士口头
遗嘱判令涉案房屋由他所有。

法官说法
口头遗嘱必须符合遗嘱人处

于危急状态的前提， 且应当有两
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在民事
诉讼法的证明标准上， 口头遗嘱
与一般事实的 “高度可能性” 标
准不同， 采取的是 “排除合理怀
疑” 的更高标准。

本案中， 二儿子虽然主张王
女士留有口头遗嘱， 但并非是在
遗 嘱 人 突 然 病 危 或 突 遇 险 境
下 所 立 ， 除了自己和配偶外也
没有其他人在场见证， 法院无法
对口头遗嘱真实性予以认可。 故
涉案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均
等分割。

案例2��
视频遗嘱隐患多
科学录制妥保存

陈先生在老伴1991年去世后
一直独自生活， 其女陈女士长年
生活在加拿大。 2000年，陈先生购
买一套房屋并登记在本人名下。
2010年中风后， 他搬到敬老院并
将该房屋出租以支付相关费用。

2014年12月， 陈先生突发脑
溢血去世。 陈女士回国办理丧事
时， 自称是陈先生老伴的周女士
说， 陈先生生前留有遗嘱， 将其
房屋留给周女士继承， 并有手机
视频为证。

与陈女士协商未果， 周女士
诉至法院， 要求按照陈先生所留
视频遗嘱判令遗产房屋由周女士
个人继承。

法官说法
《民事证据规则》 规定， 视

频属于视听资料证据形式， 当存
有疑异时不得单独作为认定事实
的依据。 周女士提交的视频中虽
然可以辨别是陈先生在陈述， 但
录制过程有噪音干扰， 且以三段
视频文件形式存于周女士手机
中， 没有存储于光盘等载体。

此外， 周女士虽称录制时有
另外两名护工在场见证， 但没有
提交相应证据。 由此， 故法院认
为， 周女士提交的视频在真实性

和完整性上均存有疑异， 不排除
修改拼接的可能， 也不排除因噪
音忽略部分内容的可能， 不足以
认定陈先生留有真实有效的遗
嘱。 据此， 在周女士未提交其他
证据佐证的情形下， 判决涉案房
屋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案例3
代书遗嘱应避嫌
律师见证较可靠

李老先生和徐老太太育有两
个子女， 2001年两人共同出资购
买的两套房屋登记在李老先生名
下 。 2003年7月李老先生去世 ，
2009年3月徐老太立下代书遗嘱，
将两套房屋中的大房留给李先生
继承 ， 小房留给李女士继承 。
2015年， 李先生诉至法院， 要求
按照代书遗嘱处理涉案房屋。

经查， 为徐老太太代书遗嘱
的见证人为王某和赵某， 其中王
某为代书人。 代书遗嘱上有徐老
太太和两位见证人签名， 立遗嘱
过程有李先生提交的视频为证。

李女士对代书遗嘱和视频真
实性均不认可， 但经法院释明未
申请司法鉴定。

经法院核实， 代书人王某系
李先生朋友， 见证人赵某为李先
生所开公司的员工， 由李先生所
开公司为赵某缴纳社会保险。

法官说法
根据《继承法》规定，法院虽

可认定代书遗嘱确属徐老太太签
字确认， 但作为代书遗嘱的见证
人，不得与继承人存在利害关系。
本案中， 见证人赵某系继承人李
先生所开办公司的员工， 与其存
在利害关系， 不符合代书遗嘱法
定形式。故该代书遗嘱无效，上述
遗产房屋中属于徐老太太的份额
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处理。

代书遗嘱在生活中较为常
见， 特别是在遗嘱人因病卧床或
者年老体衰、 不识字等情形下经
常 使 用 。 代 书 遗 嘱 最 重 要 的
形 式 要求就是合法见证人 ， 如
果见证人选任失当， 即使代书遗
嘱真实性可以确认， 仍不能认定
遗嘱有效。

因此， 在代书遗嘱见证人的
选任上要格外谨慎， 继承人和与
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如继承
人的朋友、 亲属、 同事等， 都不
能担当见证人。 如果条件允许，
最好请专职律师进行见证并留档
保存。

案例4
自书遗嘱慎用语
言辞准确方稳妥

赵老太和吴老伯育有三个子
女。 赵老太去世后， 吴老伯向单
位申请并分配了三套住房， 分别
位于西城区百万庄、 海淀区红联
村、 丰台区右安门。 百万庄的房

屋由吴老伯和小儿子一家人居
住， 另外的房屋分别由大儿子和
二女儿一家居住。 这些房屋房改
后产权登记在吴老伯名下。

吴老伯于2013年2月写下自
书遗嘱， 内容是： “我和老伴一
直住三居室， 小儿子一家对我们
都很孝顺， 我去世后愿意把这房
留给他们一家人， 其他子女都分
给两居室另过 。” 小儿子认为 ，
父亲的意思就是把百万庄的房屋
留给自己， 对于海淀和丰台的房
屋父亲只是同意给哥哥姐姐继续
住， 但没有写明产权给他们， 所
以， 另外两套房屋仍应当按照法
定继承处理。 因此， 小儿子诉至
法院， 请求判决按照吴老伯生前
所留自书遗嘱处理百万庄的房
屋， 另外两套房屋按照法定继承
处理。

法官说法
吴老伯书写遗嘱并签字捺

印， 该自书遗嘱应当认定真实有
效。 遗嘱中关于财产处分的表述
虽然不符合法律用语， 但考虑到
遗嘱人年纪大，缺乏法律知识，为
了探求和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表
示，可以对遗嘱用语进行解释。

根据遗嘱内容可见， 百万庄
房屋实际格局虽是两居， 但早已
隔成三居。 另外两套房屋格局均
为两居室， 所以， 遗嘱中愿意将
三 居 室 留 给 小 儿 子 的 表 述 应
当 解 释为将百万庄房屋留给小
儿子继承。

“其他子女都分给两居室另
过” 应当解释为将另两套遗产房
屋分别留给大儿子和二女儿继
承。 这样更加符合遗嘱人真实意
思表示。因此，法院判决按照吴老
伯自书遗嘱处理上述遗产房屋。

案例5�
生前笔迹多留存
第三方保管化争端

刘先生和王女士于2005年结
婚。 此前， 刘先生和前妻育有一
女刘小姐。 刘先生2010年2月写
下自书遗嘱， 将和王女士婚前购
买的房屋和一辆汽车留给刘小
姐 。 2011年1月 ， 刘先生去世 ，
刘小姐持其父留下的遗嘱要求继
承遗产， 王女士拒绝配合。

王女士认为刘先生没有立过
自书遗嘱， 上述遗嘱系刘小姐伪
造， 并申请对遗嘱中刘先生的签
名进行笔迹鉴定。 然而， 鉴定机
构以鉴定对象缺乏相应对比检材
为由终止鉴定程序。

法官说法
本案中， 刘小姐对刘先生生

前留有自书遗嘱提交了遗嘱书证
原件。 王女士对该遗嘱真实性予
以否定但未提交任何相应反证，
其申请的笔迹司法鉴定也因缺乏
对比检材无法得出相应结论。 据
此， 法院认定自书遗嘱有效。

司法实践中， 一方提交自书
遗嘱， 另外一方予以否定， 法院
往往释明否定方申请笔迹司法鉴
定。 鉴定机构一般需要与立遗嘱
时间相差不大的时间跨度内的遗
嘱人笔迹作为对比检验材料。 如
果对比检材本身存在物理瑕疵或
数量不足， 则可能导致鉴定无法
进行。

案例6
共同遗嘱不推荐
各自份额各自书

何先生和老伴金女士生前主
要由二儿子赡养 。 2009年3月 ，
两人立下自书遗嘱： 其共有房屋
中属于各自的份额， 如一方先去
世 ， 由健在一方继承去世方份
额， 最后一方去世后， 房屋全部
给二儿子继承。

该遗嘱由何先生书写， 末尾
处写有 “老伴不识字， 本遗嘱也
完全符合老伴的意愿。” 2010年
何先生先去世， 2014年金女士去
世。 二儿子持两位老人的遗嘱想
办理过户手续， 遭到了其他兄弟
姐妹的一致反对， 二儿子只得起
诉至法院要求取得涉案房屋完全
所有权。

法官说法
夫妻共同遗嘱虽不属于法定

遗嘱形式， 在生活中也确实有人
使用。 本案中， 何先生所立遗嘱
虽写有符合老伴金女士的意愿，
但金女士没有签字确认， 既不符
合自书遗嘱形式， 也不符合代书
遗嘱形式， 故只能认定何先生对
自己份额处分的遗嘱内容有效，
房屋在何先生去世后先由金女士
继承 ， 金女士去世后未留有遗
嘱， 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案例7
打印遗嘱两不像
勿因省事生冲突

周老爷子在老伴去世后与李
女士登记结婚。 其于2013年3月
去世后， 李女士突然拿出其所立
遗嘱， 称周老爷子在病重之际曾
请自己生前同事奚女士带着电脑
前往医院， 根据其口述遗嘱进行
记 录 后 打 印 出 来 由 其 最 终 签
字确认。

遗嘱内容为， 将周老爷子位
于阜成门的遗产房屋留给李女士
继承。 周老爷子的几个子女对该
遗嘱内容的真实性及形式均不认
可， 李女士遂起诉至法院， 要求
按照遗嘱处理涉案房屋。

法官说法
李女士出具的打印遗嘱由两

部分组成， 内容部分根据见证人
奚女士的陈述， 是她到医院根据
遗嘱人意思先记录到电脑上后回
家打印出来的， 第二天把打印件
拿到医院由周老爷子签字确认，
而奚女士并未签字。 因该打印遗
嘱既不符合自书遗嘱自己书写内
容的要求， 也不符合代书人和见
证人签字确认的要求， 未得到法
院的认可， 诉争房屋按照法定继
承处理。

在订立打印遗嘱时需要积极
取证。 能够证明确系遗嘱人自己
使用电脑等设备记录和打印、 并
由遗嘱人自己签字确认的， 可以
认定为自书遗嘱。 如果是他人电
脑记录或者使用他人设备打印
的， 应当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
由记录人或者帮助打印人在打印
件上签字确认系遗嘱人本人真实
意思表示， 同时还需要有另外一
位见证人在场见证， 才能使打印
遗嘱有效。

近年来， 因老人无遗嘱或所立遗嘱无效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 这种矛盾不仅会破坏家庭的和睦氛围，
还给养老事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如何妥善处理身后财产， 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
遗嘱成为一种必须。

依法订立遗嘱， 妥善处理身后大事， 既是维护家
庭和睦的需求， 又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举措。 但
现实中， 因老人遗嘱引发的继承纠纷时有发生， 严重
破坏了家庭的和睦。 日前，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公布数
起遗嘱继承纠纷典型案例， 并从中总结出一些常见问
题， 以引导人们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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